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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点要求

一、面试点要成立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家审查委员会），成员由学校领导、相关专业的教授构成，

不得少于 17 人。专家审查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评议组，每组由 3

—5 人组成，成员须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

二、面试点应根据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总体要求，制定本

面试点面试工作方案，工作方案须包括面试工作领导小组、专家

审查委员会和专业评议组成员名单，及面试时间地点、工作程序

等内容，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备案。

三、面试点须在入口或明显位置悬挂“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考试面试点”的条幅，在校内设置指示牌或路标，在醒目位

置张贴面试场地分布示意图、面试工作流程、面试人员须知及其

他注意事项等。

四、面试环境应注意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整洁安静，面试

室应具备录音录像条件，提供多媒体教学设备，门口须张贴专业

组别。

五、面试室就近要设置等候室，供面试人员等候、抽签、准

备使用。

六、面试工作期间,专业评议组成员及工作人员必须统一佩

戴面试工作证，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入场。面试期间不得使用手机，

须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状态，放到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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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面试点要按《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流

程》组织面试工作，遇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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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流程

一、面试工作整体开始前 50 分钟，工作人员到达面试场地

做好准备工作。检查面试场地的清场及安全保卫工作、录音录像

条件和多媒体设备，并做好宣传、引导、提示工作，确保面试人

员能够顺利到达指定面试场地。

二、面试工作整体开始前 40 分钟，面试人员方可进入面试

区域；工作人员须核实面试人员身份，经核对身份证、准考证、

考生本人一致的，方可准予进入等候室。

三、面试工作整体开始前 20 分钟，工作人员收取面试人员

手机、蓝牙耳机或其他具有蓝牙、录音、摄像功能的智能眼镜等

智能设备后，组织面试人员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并做好登记。

四、面试工作整体开始前 10 分钟，专业评议组专家到达面

试室。同时，工作人员组织面试人员在其自行打印携带的纸质版

教案（一式三份）的左上角填写准考证号和面试顺序号，按面试

顺序收取完毕交由专业评议组，并将面试人员的课件按面试顺序

号重命名后，拷贝至面试室电脑。

五、专业评议组确认面试工作正式开始后，由工作人员引领

第一位面试人员进入面试室，并组织下一位面试人员做准备工作。

等候室的面试人员可翻看教材、教案或讲稿等纸质资料。

六、专业评议组专家按照《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标准（试行）》（附件 1）的要求，根据面试人员试讲和答辩

情况进行打分，填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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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面试人员的面试成绩为专业评议组所有专家打分的

平均分，经专业评议组汇总计算并确定面试结论后填入《山东省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汇总表》（附件 3）。不合格人

员情况由专业评议组填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未

通过人员情况登记表》（附件 4）。每个专业评议组须配备 1 名

工作人员进行计时提醒、进度反馈、汇总成绩等工作。

七、面试结束后，工作人员组织完成面试人员立即离开面试

区域。

八、所有面试人员面试结束后，面试点要在三个工作日内完

成面试成绩汇总，上传至报名系统；写出面试工作总结，连同《山

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汇总表》（附件 3）、《山

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未通过人员情况登记表》（附件

4）、面试期间录像（拷贝至移动硬盘）一并交山东省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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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人员须知

一、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指定试讲的课程和章节，

面试人员须根据面试报名的任教学科准备 1 个课时（45 分钟）的

完整课件（PPT）上传报名系统，并自行打印携带上传课件对应

的完整教案（一式三份），于面试时上交。报名系统中有课件模

板和教案模板供参考，不作统一要求。特别注意：课件、教案等

面试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出现本人、本校教师姓名和所在学校、

院系名称等信息，否则按违纪处理。面试资料须自行查杀病毒。

二、面试人员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持本人身份证、

准考证、纸质版教案（一式三份），于准考证上显示的报到时间

到达面试场地。

三、面试工作整体开始前 20 分钟，工作人员将组织抽签，

确定面试顺序并进行登记。面试人员应按抽签顺序进行面试，严

禁交换顺序。因迟到或其他情况无法参加面试顺序抽签或错过面

试顺序的，按放弃考试处理。

四、面试工作正式开始前，面试人员须将纸质版教案（一式

三份，左上角均填写准考证号和面试顺序号）交给工作人员，由

工作人员引领至面试室。

五、专业评议组专家现场从面试人员上传课件中指定试讲内

容，面试人员试讲 10 分钟。试讲结束后，专业评议组专家重点

围绕试讲内容提问 1—2 个问题，面试人员答辩 5 分钟左右。面

试期间，面试人员禁止携带手机及摄影摄像设备，禁止大声喧哗。



— 6 —

六、面试结束后，面试人员应立即离开面试区域，不得逗留

或返回，更不得与未面试人员联系交流面试内容和情况。

七、面试人员应严格按照面试工作流程参加面试，自觉服从

工作人员管理，不得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面试工作

秩序。

八、面试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有替考等作弊行为的，

其面试成绩作废，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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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巡考员职责

一、巡考员代表省教育厅对各面试点的面试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

二、认真学习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政策法规，明确

巡考员职责，熟练掌握面试工作流程和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的基本

要求。

三、密切配合面试点面试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参照面试点工

作职责，对面试点的组织、管理、场地、专业评议组专家遴选等

工作进行检查，确保面试工作的客观、公平、公正。

四、在面试过程中，巡考员要全面检查专业评议组与工作人

员履行职责和遵守工作纪律情况，确保面试工作按照面试工作流

程规范有序进行。

五、协助面试点做好面试工作，遇有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山

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报告。

六、主动对面试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专业评议组专

家、工作人员及面试人员的意见，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七、巡考期间，自觉遵守教师资格认定的各项规定和工作纪

律，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廉洁自律，尽职尽责。

八、面试工作结束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山东省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提交工作总结，反馈面试工作信息，为进一

步完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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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专业评议组
专家职责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评分标准（试行）》（附件 1），按时参加专家培训会。

二、根据专家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自觉地履行面试工作职责，

科学、规范地进行专业评议，保质保量地完成面试工作任务。

三、现场从面试人员上传课件中指定试讲内容，面试人员试讲

10 分钟。试讲结束后，重点围绕试讲内容提问 1—2 个问题，面试

人员答辩 5 分钟左右。

四、严谨细致、认真负责做好面试记录，按照《山东省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标准（试行）》（附件 1）的要求，公平、

公正、客观、规范的根据面试人员试讲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填

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表》（附件 2）。面

试人员的面试成绩为专业评议组所有专家打分的平均分，经专业

评议组汇总计算并确定面试结论后填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

格考试面试成绩汇总表》（附件 3）。不合格人员情况由专业评

议组填入《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未通过人员情况登

记表》（附件 4）。所有材料字迹要清晰可辨，并做好签名工作。

五、自觉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的各项规定和工作

纪律，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廉洁自律，尽职尽责。

六、及时反馈面试工作信息，向专家审查委员会提出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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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评分标准（试行）
序号 测试项目 分值 标准

1 职业认知 5分 有较强的从教愿望，高度认同教师职业。

2 心理素质 5分 乐观自信，有较强的情绪调节和自控能力。

3 仪表行为 5分 着装整洁得体，举止端庄大方，肢体语言运用自然得当。

4 言语表达 10 分
普通话标准，语言流畅、言语清晰、语速适宜、表达准

确。善于倾听、交流，亲和力强，无不当言论。

5 思维品质 10 分

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具有系统化、批判性思维。能迅

速准确理解与分析问题，思考全面，应变灵活，具有创

新性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6 教学设计 25 分

贯彻立德树人要求，突出课程思政。把握学科前沿，具

有较高学科素养。备课充分，认真撰写教案。了解课程

目标与要求，准确把握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与方法恰当

多样。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

7 教学实施 35 分

教学过程融入课程思政，突出重点难点。有效组织教学

活动，积极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教学内容呈

现和表达清晰、准确，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特点。教学

环节安排合理，时间节奏控制恰当。合理运用板书和多

媒体辅助教学。

8 教学评价 5分
科学有效地对学生及教学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有较强的

教学反思能力。

注：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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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表

序号 准考证号

测试项目
成绩

（满分100

分）
职业认知

（5分）

心理素质

（5分）

仪表行为

（5分）

言语表达

（10 分）

思维品质

（10 分）

教学设计

（25 分)

教学实施

（35 分）

教学评价

（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专业评议组专家签字： 面试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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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汇总表

面试室： 面试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准考证号 面试成绩 面试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专业评议组组长签字： 专业评议组成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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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未通过人员情况登记表

面试室： 面试时间： 年 月 日

准考证号

申请任教学科

未通过原因：

准考证号

申请任教学科

未通过原因：

准考证号

申请任教学科

未通过原因：

专业评议组组长签字： 专业评议组成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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